附件8

2025年度朝阳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扩大消费项目申报书

申报方向：文商旅体展贯通融合促消费

申报单位（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

二〇二六年

第一部分：项目申报表

	项目单位基本信息
	（1）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办公地址
	

	
	（4）接收支持资金账户
	

	
	（5）申报单位类型

（单选）
	□国有企业 　　□非公有制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及其他

	
	（6）企业基本情况及主要经营业务描述
	

	项目基本信息
	（1）申报项目名称
	

	
	（2）申报项目实施地点
	

	
	（3）申报项目实施时间
	年　　　月　　　至　　　　年　　　月

	
	（4）活动期间商品零售额或餐饮收入
	万元

	
	（5）上一年度同一时期商品零售额或餐饮收入
	万元

	
	（6）商品零售额或餐饮收入同比增长情况
	%


法定代表人（签章）：

项目负责人：      电话（手机）：
财务负责人：      电话（手机）：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填表日期：

第二部分：2025年度朝阳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商旅

体融合发展扩大消费项目概述材料

（字数不超过1500字）

一、项目政策符合性

包括项目实施背景，申报奖励理由等。

二、项目基本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开展“商圈+”的具体形式（融合赛、展、演唱会等）、开展融合促消费活动（含系列活动）的具体内容、收入规模及增速的同比增长情况等内容。

三、项目实施成效

包括项目（活动）参与人次情况。可提供项目（活动）曝光量、媒体报道情况，随附可体现项目（活动）成效的影像照片资料等。
第三部分：2025年度朝阳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扩大消费项目申报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朝阳区产业发展方向，并在未来五年持续助力朝阳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单位作为                     （项目名称）的申报主体，向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提供的所有材料及填报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符合《北京市朝阳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扩大消费的若干扶持措施》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管理。

同时，本项目未获得过朝阳区其他区级财政资金支持。

本单位若违反上述承诺，申报视为无效，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和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企业名称：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第四部分：附件材料

	序号
	材料清单（复印件或扫描件）

	1
	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银行方的《开户许可证》或开户证明文件复印件。（如账户为基本存款账户，需提供开户许可证。如账户为一般存款账户，需提供对应账户的银行开户凭证））

	2
	如企业于2025年1月1日至提交申报材料前进行过更名，需提供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声明复印件

	3
	由多方主办的项目应提交申报主体有关协议，由承办单位申报的提交主办方开具书面同意函

	4
	批发零售业（综合零售业）和餐饮业企业的宣推材料

	5
	活动期间内及上一年度同一时期各个合作商户的销售台账（加盖企业公章）、银行流水（加盖银行公章）等证明材料

	6
	其他相关材料（如有）




